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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若是属实的话，镇政府和被执行人的
行为涉嫌刑事犯罪。”12 月 15 日上午，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执行局一名法官在了解记者所反映的情况后
表示：“按照规定，如果瑶海区大兴镇政府和被执行
人恶意串通，二者均明知判决书已确定被执行人有
偿还义务，有意将 700 万元拆迁补偿款转入被执行人
法定代表人未成年的孩子银行账户内，却不将拆迁
补偿款交付法院以履行还款义务。那么将属于是有

能力履行还款义务却拒不执行，明显是为逃避债务
恶意转移财产，被执行人的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

“作为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大兴镇政府明知被执行
人的非法企图，却积极配合使得案款被非法转移，也涉
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省高院执行局这名法官
表示：“执行法院依法应将犯罪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以立案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9560名“老赖”被拘306人获刑

据省高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袁春介
绍，五年来全省法院共救助确有困难的申请
执行人8332人次，救助金额达1.05亿元，有
效缓解了有关当事人的生活困境。对拒不
履行义务的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2503 人次，
限制出境 908 人次，拘留 9560 人次，罚款
1478 人次，追究刑事责任 306 人次，最大限
度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坚决维护法
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目前，全省法院已通过该系统发起查询
531 万次，查询到存款金额 4175 亿元、房屋
数量 18.5 万套、土地使用权数量 12389 宗、
车辆7828辆。全面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制度，定期向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积极推进信用
惩戒联动机制建设；通过“老赖曝光台”栏
目，在主城区显示屏、社区公告栏上曝光等
方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对失信被执行人
形成强大威慑。

目前，全省法院已有39231名失信被执
行人被录入到名单库，其中3659人因受到信
用惩戒，已主动清偿债务或与申请人达成和
解，到位标的额超过6亿元。目前，安徽法院
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已成交项目646个，成
交额31.65亿元，增值率达5.8%。

执行案件呈“井喷”法院遇难

“近五年来，全省法院执行案件年均增
长 11.22%；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法院新收执
行案件达 115358 件，超出去年全年收案数
10840 件。”袁春表示，可以预见，随着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执行案件数量仍将大幅攀
升，案多人少矛盾更加凸显。

袁春告诉记者：“执行联动机制运转还
不够顺畅，网络查控和信用惩戒的范围还有
待进一步扩大。社会诚信意识有待进一步
提高，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现象依然突出，敢
于执行、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执
行工作秩序。一些协助义务人不积极履行
协助执行业务，能推则推，能拖则拖，甚至在
人民法院依法开展执行工作时设置障碍，增
加了执行成本。”

据袁春介绍，有相当一部分被执行人确
无履行能力，导致案件执行不能。截至2014
年底，全省法院累计未结执行案件10227件，
其中，经过查存款、查房产、查车辆、查股权等

“四查”后，无可供执行财产或财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的案件为7701件，占比达75.3%。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高院获
悉，在元旦、春节临近之际，全省法院将集中
时间、集中力量开展一次涉民生案件专项执
行活动。通过加大执行力度、实施执行救助
等措施，帮助生活困难的申请人渡过难关，
确保他们的生活所需。

法院“治老赖”政府“不帮忙”
法院刚下执行通知，镇政府次日将被执行人700万元转至一未成年人账户

□记者 雷强

法院执行过程中，
第一天向镇政府下发协
助执行通知书准备联合
“治老赖”，未料镇政府
第二天就将“老赖”700
多万元的款项转移至一
个未成年的中学生账户
上，让法院执行陷入僵
局……此事发生在合肥
市大兴镇。

省人大针对法院执行难出招

我省9560名“老赖”被拘
306人获刑

□钱小秀 记者 雷强

“五年来，全省法院共执结各类执行案
件41.6万件，执结标的额1256亿元。”15
日上午，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
省近年来的执行状况。

63 岁的夏传胜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法院让大兴镇政府协助执行，没想到镇政府竟然将被
执行人的款项转移走了。”

在夏传胜拿出的一份民事判决书中，记者看到，因
为民间借贷的关系，合肥市大兴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简

称大兴公司）被夏传胜告上法庭。2014 年 11 月 13 日，
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判决大兴公司15日内偿还夏传胜本
金 80 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一直没给钱。我在今
年 1 月 12 日向瑶海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夏传胜说：

“执行过程中，我发现大兴公司因房屋被拆迁获得拆迁
补偿款1000多万元，这笔款的支付人是大兴镇政府，当

时款项还没有支付。我立即向法院执行局进行汇报。”
夏传胜告诉记者：“经核实，瑶海区法院执行局在 2015
年7月29日向大兴镇政府送达了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
行通知书，要求镇政府协助执行。我的款项不多，本息
一起总共118.5万元，镇政府直接扣留就行。”

“到 8 月份，我和执行局法官一起到大兴镇找到他
们书记时，书记还说经镇里开会研究，将协助扣留执行
款，并要了法院账号。”夏传胜表示：“法官再次到大兴镇
时才知道，镇政府已经向被执行人支付了 700 万元款
项，而剩下的款项要等有关机关审核后才能确定数额，
然后才能履行协助义务。”

投诉：法院执行遭遇政府“不帮忙”

夏传胜告诉记者：“经过我们调查，这700万元的收
款人名为吴某某，是大兴公司法人代表的儿子，还是个
中学生。”瑶海区法院经办此案的执行局副局长黄胜告
诉记者：“我们查看了回执单，向大兴镇政府下达协助执
行通知书的时间是 7 月 29 日，镇政府 7 月 30 日将 700
万元转到吴某某的账户，吴某某是未成年人。”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先后通过相关渠道查询

到 700 万元的收款人吴某某确实出生于 2001 年，其父
亲为吴某宏，而吴某宏正是大兴公司的法人代表。

随后，记者在一份2015年10月27日银行出具的证
明中看到，2015年7月30日，大兴镇政府向开户人为吴
某某的账户转款 700 万元。2015 年 8 月 14 日，吴某某
的账户又向一个名为王某强的账户转款 700 万零 85
元。“王某强是吴某宏的小舅子。”夏传胜说。

荒谬：镇政府将700万转入中学生账户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12月14日前往合肥市
瑶海区法院对此进行采访。

“得知大兴镇政府在我们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第二天
便擅自将700万元补偿款转移给被执行人的事实后，我们
立即向他们下达了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瑶海区法院
执行局副局长黄胜接受采访时表示：“追款通知书要求大兴
镇政府要在3日内如数追回擅自支付款项内的1185350

元，并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此款交存法院。”
但时间已过去1个多月，款项依旧没有追回。黄胜

显得无奈：“当时知道款项被转走后，我到大兴镇找他们
的领导要求提供相关的材料和证据，但遭到拒绝。按照
法律规定，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罚方式很多。可对镇政府
进行罚款，并拘留主要责任人，也可向监察机关或者有
关机关提出给予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法院：下了催款通知但无果

记者12月14日来到大兴镇政府对此进行了采访。
“有什么事情先找我们的宣传委员。”在该镇党政

办，一名工作人员了解记者采访意图后，将记者带到该
镇负责宣传工作的苏鸣办公室。在得知记者要采访镇
党委书记的要求后，苏鸣表示书记在开会，实在太忙。

“你看这样可好，我把你的问题记录下来，明天保证给你

答复。”随后其表示要参加会议投票，匆匆离开办公室。
12月15日上午，记者收到苏鸣的短信，短信内容表

示“你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正在调查，等结果出来后会尽
快给你答复。”记者表示要采访镇里主要领导。“今天肯
定不行的，领导实在很忙。”苏鸣表示：“明天也不行，明
天领导又要出差。等我们调查后再给你反馈吧。”

镇政府：领导很忙没法接受采访

省高院：此事已涉嫌刑事犯罪


